
北京京信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​

总则​

第一条 为规范北京京信会计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 “事务所”）职业风险基

金的管理，强化合伙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，提升事务所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制定本制度。​

第二条 事务所各合伙人均应严格遵循本制度规定，进行职业风险基金的提

取、使用与管理。事务所及其分支机构的职业风险基金，由事务所统一规划与调

配，保障基金管理的规范性与高效性。​

职业风险基金的提取 ​

第三条 提取基数与比例：事务所每年年末，以本年度全部业务收入为基数，

按照不低于 5%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​

第四条 职业保险抵扣：事务所可通过购买职业保险增强风险抵御能力。若

购买职业保险，实际缴纳的保险费可按以下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提职

业风险基金金额：可抵扣金额＝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 ×12。当可抵扣金额大于

或等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时，当年度可不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；当可抵

扣金额小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时，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险基金。

事务所以保险费抵扣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，需于每年 5 月 31 日前，将保

单（含保险条款）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、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。



职业风险基金的使用 ​

第五条 使用范围：事务所存续期间，职业风险基金用于以下支出：​

1、因职业责任引发的民事赔偿，确保在面临赔偿责任时具备资金保障；​

2、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；​

3、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，用于弥补因重大职业风险事件导致的事务所经

营损失，以维持事务所正常运营 。​

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与特殊情况处理 ​

第六条 入伙与退伙处理：​

1、新合伙人入伙时，需按照入伙时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结余的一定比例（由

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）缴纳相应资金，纳入职业风险基金，体现风险共担原则；

2、合伙人退伙时，原则上不得从职业风险基金中获取任何分配。但退伙前

已发生且尚未处理完毕的职业责任事件，后续若产生赔偿等费用，仍需从职业风

险基金中支出，不足部分由退伙前全体合伙人按约定承担 。​

第七条 合并处理：普通合伙事务所合并时，合并各方合并前已提取的职业

风险基金应统一并入合并后事务所，由合并后的事务所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与使

用，用于应对合并后可能面临的各类职业风险。​

第八条 分立处理：普通合伙事务所分立时，已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根据

各分立后事务所承接的业务范围、资产比例等因素，在全体合伙人协商一致的基

础上进行合理分割。若协商不成，则按照分立前各合伙人对事务所的出资比例进

行分割。​

第九条 存续期间限制：事务所存续期间，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，不得

擅自分配职业风险基金。任何合伙人不得挪用职业风险基金用于与事务所职业风



险应对无关的事项。​

第十条 清算处理：事务所清算时，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纳入清算财产范围。

首先用于清偿因职业责任产生的债务，如有剩余，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比例进行

分配；合伙协议未约定的，由全体合伙人协商决定；协商不成的，由合伙人按照

实缴出资比例分配；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，由合伙人平均分配。​

监督与处罚 ​

第十一条 事务所应建立完善的职业风险基金财务核算体系，详细记录基金

的提取、使用、结余等情况。每季度向全体合伙人报告职业风险基金的收支情况，

每年接受内部或外部专业审计机构的专项审计。​

第十二条 合伙人违反本制度规定，擅自挪用、分配职业风险基金的，应立

即返还资金，并按照合伙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；给事务所或其他合伙人造成损

失的，需承担赔偿责任。事务所违反本制度规定，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予以公告。​

附则​

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如有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和政策执行。​

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会议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

